附件：

2005年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（泉州市赛区）实施细则 

本次竞赛分为初赛和决赛，经过决赛（全省统一评卷），全省初、高中组分别评选出一等奖20名、二等奖30名、三等奖50名，由省教育厅审核确定获奖学生和指导教师名单并颁发获奖证书。我市也将根据学生的竞赛成绩，评选出泉州市赛区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各若干名（均为师生同奖）。现将竞赛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赛对象：初中组（以初三学生为主）、高中组（以高三学生为主）的在校学生均可自愿报名参赛。

二、竞赛时间：初赛于2005年11月27日（星期日）上午9：00—11:00举行；决赛于2005年12月25日（星期日）上午9:00—11:00举行。（初、决赛均由全国统一命题，包括笔试和听力测试两种形式。）

三、命题范围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初赛命题范围

	教材

年级
	人教版教材

	初中三年级
	初中第一册（上、下）、第二册（上、下）及初中第三册1-10单元

	高中三年级
	初、高中教材全部内容


决赛命题范围

	    　　　教材

年级
	人教版教材

	初中三年级
	初中第一册、第二册及初中第三册1-12单元

	高中三年级
	初、高中教材全部内容


四、报名：

1.凡参加初赛的学生每人须交报名费6元（其中1元上交全国组委会；0.8元交省普教研室；2.2元交给市组委会用于组织初赛、决赛、评奖、组委会会议、质量分析、协调联络、组织赛后活动等；2元留给各县（市、区）用于组织初赛及初赛的评卷工作）。

2.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直学校务必于2005年11月６日之前，将报名人数及报名费送交泉州市教科所英语科收，以便汇总报送全国组委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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